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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水 电 二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A 股 股 票 的 会 后 重 大 的  

承 诺 函  

 

大华核字[2023]005055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水电”、“发行人”）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文件已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通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

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收到了《关于核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省建

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993 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为广东水电二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审计机构,对发行人自

证监会核准批复日（2022 年 11 月 25 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是否发生可

能影响本次发行及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1、发行人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本所审计，并出

具了大华审字 [2021]005213 号、大华审字 [2022]005930 号、大华审字

[2023]00175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上述期间的相关重大事项，已

在上述财务报表附注中作了充分披露。 

2、发行人没有出现影响发行新股的情况。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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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除本次交易外，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

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业务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

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也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申

请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自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之日（2022 年 11 月 9 日）起至本承诺函出

具日，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会计师未发生变更。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会计师在会后期间受到的有关部门处罚情况

如下： 

(1)2023 年 1月 5日，本所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

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8 号，涉及新三板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年报审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赵添波、颜新才。 

(2)2023 年 3 月 15 日，本所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2023]18 号，涉及上市公司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

审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董超、李斌。 

(3)2023 年 4月 3日，本所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8 号，涉及上市公司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2019 年年报审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张晓辉、熊玲。 

上述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管措施对本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没有影响。上

述行政监管措施和立案调查事项涉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负责人员均未参与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审计

工作。本次申报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负责人员均未参与过上述行政监管措

施和立案调查事项涉及项目。上述情况不会对此次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项目构成实质性障碍。 

10、发行人没有做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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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产生实

质性影响的事项。 

19、发行人承诺在批文有效期、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财务数据有效期内发

行。 

20、发行人在发行时不存在利润分配方案，不存在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情形。 

综上所述，自证监会核准批复日（2022 年 11 月 25 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

日止，发行人无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

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发生。本所已对所有与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有关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自本项目向贵所提交本次会后事项承诺函之日至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完成

发行上市期间，如发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报告。 

本所承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要求，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发行人和审计机

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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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华核字[2023]005055号会后事项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梁春   

经办签字注册会计师：    

 方建新  朱文岳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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